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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3〕32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及 

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。 

李思廉，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。 

张  力，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。 

朱  玲，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。 

胡  杰，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时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

人。 

 

一、违规事实情况 

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于 2016 年

4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发行了 16 富力 04、16 富力 06 和 19 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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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02 等公司债券。上述债券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。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

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）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和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挂牌规则》）

等相关规定，债券发行人应当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1

年年度报告。但发行人未能按时披露，直至 2022 年 8 月 22 日才

予以披露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按时披露年度报告是债券发行人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。发行

人未能按时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，严重影响债券持有人通过定

期报告获取公司重要信息的合理预期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

第七十九条，《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七条、第十六条，《上市规

则》第 1.6 条、第 3.1.1 条、第 3.2.2 条，《挂牌规则》第 1.6

条、第 3.2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

指引第 1 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》（以下简称《持续信息

披露指引》）第 3.1.1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时任董事长李思廉、时任总经理张力作为发行人主要负责

人，时任财务负责人朱玲、时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胡杰作为直

接责任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发行人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

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二条，《信息披露管理

办法》第七条，《上市规则》第 1.4 条、第 3.1.1 条，《挂牌规则》

第 1.4 条和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第 2.7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情况 

在规定期限内，发行人、李思廉、张力、朱玲、胡杰提出异

议，申请减免纪律处分。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的异议理由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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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审计程序受到疫情影响，导致审计师无法按期完成审计工作

并出具审计意见。二是受疫情、香港核数师变更等影响，发行人

向香港联合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港交所）申请延迟刊发 2021 年全

年业绩及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港股年报），而公司债券年度报告

需基于港股年报进行编制，且在披露时间上不能早于在港交所披

露的时间，受此影响相应延迟披露。三是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已

勤勉尽责，采取了积极推进审计工作、及时披露重大事项、持续

汇报审计进度等一系列措施，并已披露了年度报告延期的说明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针对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，本所认为不能成

立。 

一是年度报告是对债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、财务

状况、偿债能力的总结分析，是债券持有人全面获取信息的重要

来源。按时披露年度报告是《证券法》规定的法定义务。发行人

及相关责任人应当充分认识到定期报告按时披露的严肃性和重

要性，合理预估编制定期报告所需的时间，针对更换核数师等情

况采取有效措施，并对发行人定期报告编制及披露工作作出妥善

安排，以保障定期报告按时披露。更换核数师等不能成为发行人

未按时披露年度报告的合理理由。同时，相关责任人也未能就已

勤勉尽责有效推动年度报告及时披露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。 

二是发行人公司债券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并未变更，但发行人

直至 2022 年 8 月 22 日才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，延迟披露已明

显超出疫情影响的合理范围。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提出的受疫情

影响的相关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 

三是作为公司债券发行主体，发行人应当遵守《证券法》等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履行按时披露定期报告义务不应以在港交所披

露港股年报为前提。披露无法按期披露年度报告的公告、持续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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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汇报工作进展等行为不能替代年度报告披露义务。延迟刊发

港股年报、持续汇报等理由不影响对其违规事实的认定及责任承

担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.8 条、第 6.2 条、第 6.4 条，《挂牌

规则》第 1.8 条、第 7.2 条、第 7.4 条，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

第 7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

（2019 年修订）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

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长李思廉、时任总经理张

力、时任财务负责人朱玲、时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胡杰予以通

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。 

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

《上市规则》《挂牌规则》等的规定，切实履行公司债券信息披

露义务，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
 
 
 


